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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工信字〔2021〕103号

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做好全市铸造产能核定和置换工作的

通      知

各县（市、区）工科局、发展改革局、生态环境分局，运城开发区相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工信厅联装〔2019〕44号）、《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全省铸造产能公告和置换工作的通知》（晋工信装备字〔2021〕94号）和《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全省铸造产能公告和置换相关工作的通知》（晋工信装备字〔2021〕132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运城市铸造产能核定和置换相关工作，引导铸造行业绿色、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结合运城市铸造行业实际情况，现就做好全市铸造产能核定和置换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产能核定
（一）核定范围

运城市行政区域内各类铸造企业、铸造车间（不含铸造高炉），且上报的产能须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淘汰类以外的产能。

（二）核定依据

1.原则上依据项目备案文件公告产能。

2.对无法提供有效备案文件，但已依法合规取得生态环境部门环评批复并通过环保验收的项目，可按环评批复文件和环保验收文件上报产能。

3.在《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晋政发〔2018〕30号）文件印发之后（2018年7月29日后）的备案文件，不作为产能核定的依据。
4.对于以件、套等为单位备案的，须转化为以吨为单位上报产能。
5.如遇特殊情况，经县级工科、发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合审核上报，市级工信、发改、生态环境部门共同研究后，形成意见上报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
（三）上报程序

1.企业按照本通知要求，编制报送《山西省铸造产能公告申请报告》（见附件5）。

2.县级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属地原则，严格审查企业产能上报资料，汇总形成产能清单（附件1、2），上报市工信局。各县（市、区）、运城开发区工科、发改、生态环境部门要认真审核，对上报铸造产能的真实性、合规性负责。
3.市工信局牵头组建铸造产能核定现场核查组，对企业铸造产能进行现场核查确认。核查组成员包括市县两级工科、发改、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同志以及铸造行业专家。

4.经相关主管部门联合审核后，由县级工科部门向市工信局上报产能清单和企业铸造产能公告申请报告（一式三份）。待企业产能现场核查确认后，由县级工科部门报送企业铸造产能公告申请报告（一式十二份，胶装）及其电子版（PDF格式）。

5.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分别将产能清单及相关印证资料上报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

（四）申报材料要求
铸造产能资料第一批报送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13日，第二批截止日期为2021年10月31日，第三批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28日。

其它事宜

其它未尽事宜，按照晋工信装备字〔2021〕94号、晋工信装备字〔2021〕132号相关规定执行。
二、产能置换

（一）置换范围及要求

建设项目备案前，须公告产能置换方案。用于置换的产能须在全省公告的铸造产能清单内，且须为实际建成产能。

产能置换必须实施减量置换（减量置换是指建设产能小于被置换产能，须按熔化设备标称吨位减量置换）。
（二）同一县域内置换程序

1.建设项目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2.建设项目企业将产能置换方案报送县工科局。

3.县级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按照企业承诺与现场核实查验相结合原则，甄别置换方案特别是所用产能指标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后报市工信局。

4.市工信局会同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组织铸造行业专家审核后，依据审核结果，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上报省工信厅、省发改委、省生态环境厅。

（三）跨地市、跨县置换程序

1.建设项目企业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产能置换方案。

2.建设项目涉及跨地市、跨县产能置换，公布产能出让公告后方可报送置换方案。

跨地市产能置换：需提供出让方所在地市工信局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七个工作日）信息和产能出让公告。
跨县产能置换：由出让方所在县工科部门按照企业承诺与现场核实查验相结合原则，确认出让产能的真实性、合规性，并征求县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意见后，在县工科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示（三个工作日），无异议后公布产能出让公告。
3.建设项目企业将产能置换方案、出让方产能出让公告等资料报送建设项目所在县工科局。

4.建设项目所在县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按照企业承诺原则，甄别置换方案特别是所用产能指标的真实性和合规性后报市工信局。

5.市工信局会同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组织铸造行业专家审核后，依据审核结果，市工信局、市发改委、市生态环境局联合上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改革委、省生态环境厅。
（四）产能置换其他要求
1.新建或改造升级的高端铸造建设项目，原则上应使用天然气或电等清洁能源，所有产生颗粒物或VOCs的工序应配备高效收集和处理装置；物料储存、输送等环节，在保障安全生产的前提下，应采取密闭、封闭等有效措施控制无组织排放。企业装备水平、污染治理技术、排放限值、无组织排放、监测监控水平、环境管理水平、运输方式、运输监管等指标应参照最新的《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A级企业标准。

2.新建铸造项目，原则上需要入园区，鼓励企业向高端精密铸造方向转型升级。鼓励铸造产能向环境承载能力强的区域转移，鼓励重点区域建设绿色铸造产业园。

3.按照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出让方县级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全面跟踪建设项目动态，认真落实事中和事后监管责任，确保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向社会公告。用于置换的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公告后建设项目方可投产。

4.已公告产能置换方案两年内未能实施的建设项目，由所在县工科局报市工信局，市工信局审核后报省工信厅公告终止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实施。

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办理产能置换手续：

（1）退出产能存在重复利用的；

（2）弄虚作假，骗取产能置换方案确认的；
（3）被法院依法冻结产能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情形的。

三、有关要求

（一）严格审核把关。铸造产能核定与置换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影响深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认真审核资料，对本部门出具的备案/环评等文件真实性负第一责任，确保上报的产能清单、置换方案真实合规、准确无误，防止弄虚作假，杜绝新增产能隐患。
（二）规范追责问责。对存在产能置换方案执行不到位、“批小建大”、弄虚作假等行为的企业，依法依规实施联合惩戒，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要向全市通报，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因专业技术手段限制等原因，在现场核实查验等工作中出现失误的，根据有关改革创新容错免责办法执行。

（三）加强全程监管。按照公告的产能置换方案，县级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按照职责权限全面跟踪建设项目动态，认真落实事中和事后监管责任，确保退出设备拆除到位。用于置换的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公告后，建设项目方可投产。

联系人：运城市工信局     产业科  荆  磊  6380233
        运城市发改委     工业科  皇鹏达  2282039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环评科  王学师  2628229
附件：1.有备案文件铸造企业产能清单（XX县）
2.无备案有环保手续铸造企业产能清单（XX县）
3.XXX企业产能出让公告

4.XXX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

5.山西省铸造产能公告申请报告

6.山西省铸造产能置换项目申请报告


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9月7日

附件1
有备案文件铸造企业产能清单（XX县）

填报单位：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生产方式（电炉、用燃气炉、燃煤）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产量（吨）
	上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生产设备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产能核定依据文件号
	产能规模（吨）
	备注（环保批复产能及文件号；其他核定产能需说明的情况）

	1
	
	
	
	
	
	
	
	
	
	
	
	

	2
	
	
	
	
	
	
	
	
	
	
	
	

	3
	
	
	
	
	
	
	
	
	
	
	
	

	...
	
	
	
	
	
	
	
	
	
	
	
	

	
	
	
	
	
	
	
	
	
	
	
	
	


 注：本清单由县工科局、县发展改革局、县生态环境分局三部门盖章后上报。
附件2
无备案有环保手续铸造企业产能清单（XX县）

填报单位：
	序号
	县(市/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生产方式（电炉、用燃气炉、燃煤）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产量（吨）
	上年度销售收入（万元）
	生产设备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产能核定依据文件号
	是否通过环保验收
	产能规模（吨）
	备注

	1
	
	
	
	
	
	
	
	
	
	
	
	
	

	2
	
	
	
	
	
	
	
	
	
	
	
	
	

	3
	
	
	
	
	
	
	
	
	
	
	
	
	

	...
	
	
	
	
	
	
	
	
	
	
	
	
	

	
	
	
	
	
	
	
	
	
	
	
	
	
	


注：本清单由县工科局、县发展改革局、县生态环境分局三部门盖章后上报。

附件3
XXX企业产能出让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全省铸造产能公告和置换工作的通知》和《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全市铸造产能核定和置换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XXX企业产能出让情况予以公告，欢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

	出让产能企业情况

	所属市
	企业名称
	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电炉容量应与电源功率相匹配）
	出让产能

（吨）

	
	
	
	
	

	受让产能企业情况

	序号
	所属市
	企业名称
	地址
	建设项目名称
	受让产能（吨）

	1
	
	
	
	
	

	2
	
	
	
	
	

	...
	
	
	
	
	

	合计
	
	
	
	
	


注：涉跨地市/跨县产能置换须公布本公告

年   月   日
附件4
XXX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

按照《国务院关于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重点区域严禁新增铸造产能的通知》、《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全省铸造产能公告和置换工作的通知》和《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运城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运城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全市铸造产能核定和置换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XXX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予以公告，欢迎社会公众进行监督。本公告有效期为两年。

	建设项目情况

	企业名称
	建设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受让产能（吨）
	拟开工时间
	拟投产时间
	备注

	
	
	
	
	
	
	

	退出项目情况

	序号
	所属县
	企业名称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出让产能（吨）
	启动拆除时间
	拆除到位时间
	备注

	1
	
	
	
	
	
	
	

	2
	
	
	
	
	
	
	

	...
	
	
	
	
	
	
	

	合计
	
	
	
	
	
	
	


注：1．退出项目的部分产能用于置换的，须备注置换产能数、剩余产能数及用途。

2．涉及跨地市/跨县产能置换的，备注对应产能出让公告网址。

                                                     年   月   日

附件5
山西省铸造产能公告申请报告
企 业 名 称：     （单位公章）      
所在市县(区)：                    
产 能 规 模：                    
联 系 方 式：                    
报 送 序 号：（产能清单中的序号，县区铅笔手填）
202  年  月

目   录
一、承诺书
XX
二、山西省铸造产能现场核查表
XX 
三、企业情况简介
XX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XX 
五、附件（以下项目需企业盖章）
XX 
1.备案文件复印件
XX 
2.环评批复文件复印件
XX 
3.环保验收文件复印件
XX 
4.营业执照复印件
XX 
5.土地使用证明复印件
XX 
6.主体设备照片
XX 
7.其他说明情况证明文件
XX 



一、承诺书
承  诺  书
	县（市/区）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生产方式（电炉、燃气炉、燃煤）
	

	主要产品
	

	主要产品产量
	万吨

	上年度销售收入
	万元

	备案文件文号
	
	环评批复文件文号
	

	备案时间
	
	环保验收文件文号
	

	备案文件批复

产能
	万吨
	环评批复产能
	万吨

	生产设备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企业性质
	

	
	
	企业实际产能
	万吨

	土地使用情况
	

	企业承诺：

所有申报资料均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意承担相关责任。

单位法人代表（签名）（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二、山西省铸造产能现场核查表
	申报企业（单位）
	

	生产设备是否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是□       否□

	上报产能是否含高炉产能
	是□       否□

	企业申报铸造产能的真实性、合规性是否符合政策规定和申报要求
	是□       否□

	核定铸造产能规模
	                万吨

	现场核查情况


	经现场核查，企业申报材料真实。

核查组组长（签字）：

核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产能核定意见

（市、县工信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审核）
	经资料审核和现场核查，企业铸造产能的真实性、合规性符合政策规定和申报要求。  

	
	县工科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县发改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生态环境分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工信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市发改委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生态环境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产能核定意见须为市、县两级工信、发改、生态环境部门签字盖章。

三、企业情况简介
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性质、历史沿革、主营业务情况、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对外业务情况、发展情况、存在问题等。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包括：以件、套为单位备案的，转化为吨为单位的相关证明文件。其他涉及产能需要说明的情况等。
五、附件（以下项目需企业盖章）
1.备案文件复印件  

2.环评批复文件复印件                                                                                                                                                                                                                                                                                                                                                                                                                                                                                                                                                                                                                                                                                                                                                                                                                                                                                                                                                                                                                                                                                                                                                                                                                                                                                                                                                                                                                                                                                                                                                                                                                                                                                                                                                                                                                                                                                                                                                                                                                                                                                                                                                                                                                                                                                                                                                                                                                                                                                                                                                                                                                                                                                                                                                                                                                                                                                                                                                                                                                                                                                                                                                                                                                                                                                                                                                                                                                                                                                                                                                                                                                                                                                                                                                                                                                                                                                                                                                                                                                                                                                                                                                                                                                                                                                                                                                                                                                                                                                                                                                                                                                                                                                                                                                                                                                                                                                                                                                                                                                                                                                                                                                                                                                                                                                                                                                                                                                                                                                                                                                                                                                                                                                                                                                                                                                                                                                                                                                                                                                                                                                                                                                                                                                                                                                                                                                                                                                                                                                                                                                                                                                                                                                                                                                                                                                                                                                                                                                                                                                                                                                                                                                                                                                                                                                                                                                                                                                                                                                                                                                                               

3.环保验收文件复印件

4.营业执照复印件

5.土地使用证明复印件

6.主体设备照片

7.其他说明情况证明文件

附件6
山西省铸造产能置换项目申请报告
企 业 名 称：____________________
项 目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
出让产能(万吨)：____________________
受让产能(万吨)：____________________
置换比例（出让产能：受让产能）
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方 式：____________________
202   年   月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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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XXX企业关于按期拆除置换设备承诺书（出让方）
XX 
三、XXX企业关于按置换方案进行项目建设承诺书（受让方）
XX 
四、XXX产能置换项目审核表
XX
五、附件
XX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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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出项目情况说明
XX 
3.退出项目实际产能查验证明材料
XX 
4.产能转让协议
XX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XX 


一、XXX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XXX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
	建设项目情况

	企业名称
	建设地址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受让产能（吨）
	拟开工时间
	拟投产时间
	备注

	
	
	
	
	
	
	

	退出项目情况

	序号
	所属市
	企业名称
	熔化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
	出让产能（吨）
	启动拆除时间
	拆除到位时间
	备注

	1
	
	
	
	
	
	
	

	2
	
	
	
	
	
	
	

	...
	
	
	
	
	
	
	

	合计
	
	
	
	
	
	
	


注:1.退出项目的部分产能用于置换的，须备注置换产能数、剩余产能数及用途。
2.涉及跨地市/跨县产能置换的，备注对应产能出让公告网址。
3.此表应由建设项目企业按规定填报，并由建设项目所在市工信局会同发展
改革委、生态环境局联合审核盖章后上报。
   年   月   日

二、XXX企业关于按期拆除置换设备承诺书（出让方）
XXX企业关于按期拆除置换设备承诺书

（出让方）
****市工信局、发改委、生态环境局：

我公司郑重承诺：将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公告的时限，按期拆除用于产能置换的****熔化炉设备（应指出所有退出熔化设备的名称、型号及数量），使其不具备恢复生产条件。

  XXX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三、XXX企业关于按置换方案进行项目建设承诺书（受让方）
XXX企业按置换方案进行项目建设承诺书

（受让方）
****市工信局、发改委、生态环境局：

我公司郑重承诺：将严格按照****建设项目产能置换方案进行高端铸造项目建设，项目物料储存、输送、污染治理、排放等满足《山西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做好全省铸造产能公告和置换工作的通知》要求，坚决杜绝批小建大，并确保在退出设备拆除到位并公告后再进行建设项目的投产。

  XXX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四、XXX产能置换项目审核表
山西省铸造产能置换审核表
	申报企业（单位）
	

	退出项目地址
	                

	退出项目已公告的产能
	万吨

	现场核实查验情况
（产能出让方所在市、县工信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组织实施）
	经现场核查，退出项目实际产能为  _____ 万吨。

核查组组长（签字）：
核查组成员（签字）：
                                 年     月     日



	
	县工科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县发改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生态环境分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工信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市发改委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生态环境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建设项目地址
	

	建设项目是否属于

高端铸造
	
	建设项目排放、运输等方案是否满足《通知》要求
	

	置换方案审核意见
（建设项目所在市、县工科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审核）
	经审核，退出项目可用于置换的产能为 ____ 万吨

退出产能指标以及置换方案真实、合规、准确，符合政策规定和申报要求。 

	
	县工科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县发改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县生态环境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工信局 

签字：        

盖章：                            
年      年   月   日
	市发改委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生态环境局 

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注: 本表第一页由产能出让方所在市、县工信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审核并盖章。本表第二页由建设项目所在市、县工信部门会同发改、生态环境部门联合填报盖章。




五、附件

1.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总体情况介绍（必须包含建设项目工艺路线、建设项目物料储存、输送、污染治理、排放等方案），拟建的熔化设备名称、型号、数量和产能、计划开工和投产时间，项目预期效益等。

2.退出项目情况说明  

包括但不限于：退出项目所在地址、企业名称、退出的熔化炉设备名称、型号及数量、启动拆除时间、拆除到位时间。

3.退出项目实际产能查验证明材料

可依据中国铸造协会团体标准《铸造企业生产能力核算方法》（标准编号：T/CFA 030501--2020）进行实际产能查验。
4.产能转让协议   

5.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包括：跨地市、跨县产能置换的，需提供产能出让公告及网址。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公开类型：主动公开

运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9月7日印发 


 

